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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提出规范有序发放排
污许可证，严格落实企事业单位环境保护责任。环
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近日就方案的相关内容接
受了采访。

问：实施方案重点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答：我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各地陆续

试点实施排污许可制，向约 24 万家企事业单位发
放了排污许可证，取得初步成效。但总体看，排污
许可制在推动企事业单位落实治污主体责任方面
的作用发挥不突出，环保部门依证监管不到位。

通过改革污染物排放许可制，一是要建立精简
高效、衔接顺畅的固定源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将排
污许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
度，衔接环评制度，整合总量控制制度，为排污收
费、环境统计、排污权交易等工作提供统一的污染
排放数据，减少重复申报，减轻企事业单位负担。

二是推动落实企事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对企
事业单位排放大气、水等各类污染物进行统一规范
和约束，实施“一证式”管理，要求企业持证按证排
污，开展自行监测、建立台账、定期报告和信息公
开，加大对无证排污或违证排污的处罚力度，实现
企业从“要我守法”向“我要守法”转变。

三是规范监管执法，提升环境管理精细化水
平。推行“一企一证”、综合许可，将环境执法检查
集中到排污许可证监管上。

问：企事业单位如何通过排污许可证落实环境
保护责任？

答：排污许可证将成为企事业单位生产运行期
间排污行为的唯一行政许可和接受环保部门监管
的主要法律文书。可以说，企事业单位排放水和大
气污染物的法律要求全部在排污许可证上予以明
确。

首先企业要按证排污。企事业单位应及时申
领排污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开，承诺按照排污许可证
的规定排污并严格执行，确保实际排放的污染物种
类、浓度和排放量等达到许可要求。

第二是实行自行监测和定期报告。企业应依
法开展自行监测，保障数据合法有效，妥善保存原
始记录，建立准确完整的环境管理台账，安装在线
监测设备的应与环保部门联网。定期、如实向环保
部门报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第三是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数据并对数据
真实性负责。

这 样 一 来 ，企 业 的 责 任 清 楚 了 ，责 任 也 公 平
了。多排放或者排放对环境影响越大的企业，要承
担更多的环境治理责任，环保诚信好、责任意识强
的企业将越来越受益。

问：本次排污许可制改革会给社会公众监督带
来哪些变化？

答：排污许可制会在两个主要方面推动社会监
督。一是实现信息化。国家将在 2017 年基本建成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将排污许可证申
领、核发、监管执法等工作流程及信息纳入平台，对
排污许可证和企业的主要产污设施、排放口进行统
一编码，逐步完善固定污染源排放的时间和空间信
息数据。

二是在制度安排上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除企
业公开信息外，政府及时公布监管执法信息；环保
部门还将公布无证和不按证排污的企事业单位名
单，纳入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

问：发放排污许可证如何做到规范有序？
答：一是要明确排污许可管理的范围。我们将

制订并公布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明确实施排污
许可管理的行业类别及企事业单位规模。

二是在实施步骤上分行业、分阶段推动。2016
年底，率先在火电、造纸两个行业推动排污许可改
革，同时在京津冀试点地区开展钢铁、水泥行业，在
海南开展石化行业排污许可证试点，为全国实施奠
定基础。2017 年要对“大气十条”“水十条”确定的
重点行业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到 2020 年，基本
完成各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三是在组织形式上体现国家统筹、地方推动。
按照谁核发谁监管的原则，将许可证具体核发工作更
多交给地方环保部门，对符合要求的企事业单位要及
时核发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统一规定的管理内
容目前主要包括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鼓励地方
将固体废物和噪声依法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推进环境管理精细化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解读《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本报记者吕望舒

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尘埃落定。仔细梳理 8 个督察组的反馈
意见，许多媒体比喻为“风暴”的这次环保督察，或许更应称之为惊
潮。它不仅以锐利之力直击地方在环境污染方面的沉疴宿疾，以雷
霆之势直指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敷衍塞责，更以治
本之措推动各地健全完善全面治理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长久之
策。正如席卷而来、往复不息的巨大浪潮，既有荡涤污浊、淘沙见金的
浩然之力，更有推动履职、完善制度的久久之功。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推动地方履职尽责

此次对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等8个
省（区）开展的“央字头”环保督察，力度之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调查之深有目共睹。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除了与省级领
导个别谈话、梳理当地环保工作线索和漏洞、深入县市核实取证
外，还开通值班电话、邮箱等举报途径。据统计，8 个督察组及相
关工作人员近 4 万人参与督察，共向当地政府交办群众来电来信
举报环境问题 13316 件，其中责令整改 9617 件，立案处罚 2659 件，
共计罚款 1.98亿元。

督责之严有目共睹。“推动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这是中央环保督察的重要特点。随着由“督企业、督政府”向

“党政企同督”的转变，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相关负责
人因环保不作为和乱作为，在本轮督察中受到了问责。据悉，此次
8 省（区）中央环保督察共立案侦查 207 件，拘留 310 人；约谈 2176
人、问责 3287 人。

震撼之强有目共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后，各省（区）党政主
要负责人均第一时间对督察中指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并亲自部
署、亲自督办各项问题的落实，压力自然也传导到了基层。一些基
层干部表示，过去环保工作是“夹生饭”，两头着急中间不急，现在
则是从省、市、县一直到村，压力只增不减。

压力不仅传导到了各级政府，也传递给了众多企业。很多企业负
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绝不敢再轻视企业的污染问题，现在企
业如果不消灭污染，污染就会消灭企业。有的企业负责人也形象地比
喻，原来治污就像打一巴掌，这次感觉刀真的架在了脖子上。

中央环保督察一针见血地刺破了地方病灶，在地方缺乏环保
动力，不挪不动、不推不走，而民众在环保中的博弈力量散而小的
情况下，中央直接施压、直接干预，以环保督察强力推动，督促 8 省

（区）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环保职责、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立
行立改，边查边改，这正体现了督察之效。

总体状况有所改善共性问题不容忽视

客观地说，8 省（区）的环保工作还是有成绩的。督察反馈意
见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8 省（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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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实施多项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制度，深
入推进重点领域污染治理，着力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改善。

但有成绩并不代表没有问题，从中央环
保督察的情况来看，8 省（区）对环境保护工
作仍然存在认识不够、研究部署不多、贯彻落
实不到位等问题，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很多问
题具有共性且相当严重。

缺乏危机意识不容忽视。在 8 省（区）督
察反馈意见中，“认识不足”“盲目乐观”等词
汇频频出现。内蒙古自治区不少盟市和职能
部门领导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环境面临的严
峻形势，反而认为全区环境容量大，环境不会
出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领导对生态环
境保护存在盲目乐观情绪，对环保工作艰巨
性和敏感性认识不足；云南省一些地方和部
门不少领导认为云南省生态环境基础好，环
境容量大，有点污染无所谓，环保工作主动性
不够；江西省多数地方不少领导对环境问题
认识不够，危机感、紧迫感不强，存在盲目乐
观情绪，导致在具体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上不
严不实。

下转二版

本报记者蒋朝晖11月23日昆明报道 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
重要决策部署，2016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
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对云南省开展了环
境保护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督察组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向云南
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反馈。反馈会由云南省委
书记陈豪主持，督察组组长贾治邦通报督察意
见，陈豪作表态发言，督察组副组长、环境保护
部副部长黄润秋，督察组有关人员，云南省委、
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等参加了会议。

督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委、省
政府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一定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的嘱托，持续加大组织领导和推进力度，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全省成立由
省委书记任组长、省长任副组长的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高位推动“争当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战略。制定实施《各级
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
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
施细则》以及《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
考核办法》等制度。注重环保行政执法和环境
司法衔接，在全国较早设立专职环保警察队
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获得

“最高法院环境司法实践基地”称号。
云南省将九大高原湖泊作为环境保护的

重中之重，实施“一湖一法”保护和“一湖一策”
治理，滇池水质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洱海水
质总体稳定在Ⅲ类，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Ⅰ类。
在全国较早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
划，率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立法。开
展“森林云南”建设，加大退耕还林力度，森林
面积位居全国第三。2015 年全省 16 个市（州）
政府所在地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7.4%，是
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较好的省份之一。“十二五”
期间，全省河流水质优良率和达标率分别提升
9.4%和 8.8%，主要河流出境断面实现达标。

云南省高度重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按照边督边改要求，严查严处群众举报案件并
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目前，1234 件环境问
题举报已基本办结，其中责令整改 515 件，立
案处罚 189 件，拘留 11 人，问责 322 人，约谈
681人。

督察指出，云南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发
展不足和保护不够并存。虽然近年来环境保
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与中央要求，与云南
省特殊生态地位和人民群众期盼相比，尚存在
差距。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不严。在
与干部谈话和走访问询中发现，云南省一些地
方和部门不少领导同志认为云南省生态环境
基础好，环境容量大，有点污染无所谓，环境保
护工作主动性不够。一些地区“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的思想明显，利用河流湖泊、自然生态

等景色优势违规开发建设的情况较多。对环
境保护工作要求不够严格，在新《环境保护法》
实施后，全省 2016 年重点建设项目中，仍有 55
个未批先建。云南省虽然出台了落实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文件制度，但在具
体工作中考核不严，压力传导不够，一些地方
和 部 门 没 有 严 格 落 实 大 气 和 水 环 境 治 理 任
务。部分国家投资建设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项目因管理不善而停止运行。全省 70 个省级
以上工业园区中，有 57 个未建成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十二五”期间，云南省共计获得重
金属污染防治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中央
专项资金 22.85亿元，但省本级财政投入很少。

二是高原湖泊治理保护力度仍需加大。
九大高原湖泊规划治理项目总体进展缓慢，洱
海流域、滇池流域、牛栏江流域分别还有 56%、
64%和 84%的村庄应建而未建成污水处理设
施。投资超过 4 亿元的昆明市主城区污泥处
置项目，因选址原因不能如期建成发挥作用。
异龙湖周边还有 5591 亩耕地尚未完成退耕还
湖工作。

违规开发现象突出，存在“边治理、边破
坏”“居民退、房产进”现象。《云南省抚仙湖保
护条例》颁布施行以来，金色抚仙湖九龙国际
会议中心项目违规在抚仙湖一级保护区建成
酒店、公寓、别墅等，总建筑面积约 14 万平方
米，至今仍在对外销售。2012 年 5 月，玉溪市
澄江县违规批准老鹰地旅游度假村项目，在抚
仙湖一级保护区建成高尔夫球场、景观水池、
人工沙滩等，总计建筑面积约 8.7 万平方米。
2013 年 5 月，玉溪市城市规划建设委员会又批
准仙湖锦绣项目，在抚仙湖一级保护区违规建
成售楼部、景观水池、人工沙滩等，涉及建筑面
积约 1.3 万平方米，而且项目选址属于“四退三
还”（退塘、退田、退人、退房，还湖、还林、还湿
地）范围。

目前，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水质仍为劣
Ⅴ类，个别指标恶化趋势明显。滇池、阳宗海、
程海水质有所改善，但仍未达到规划目标要
求。抚仙湖、泸沽湖、洱海水质总体良好，但部
分近岸水域水质不容乐观。

三是重金属污染治理推进不力。国家《重
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要求 2015
年底前建成 19 个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综合治
理工程，目前仍有 12 个尚未建成。2012 年，云
南省政府明确要求加快建设个旧市重金属污
染治理五大工程，至今均未取得实质进展。
2014 年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黑冲河重金
属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冲坡哨片区工业“三废”
集中处置场建设工程，至今尚未动工。《全国危
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要求
2013 年底前建成投运的曲靖市危险废物集中
处置和红河州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两个项目，至
今尚未建成，导致大量危险废物得不到集中无
害化处置，环境隐患突出。

下转二版

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向云南反馈督察情况
拘留 11人，问责 322人，约谈 681人；督察发现八成多省级以上工业园区未建成集中式治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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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11 月 23 日 ，中 央 首 批 对 8 省
（区）的环保督察反馈全部完成。舆论在
聚焦各地被指出的问题和被问责的人数
的同时，也开始综合评判环保督察制度
本身。一年多来，中央环保督察经历制
度设计、选取试点和推广铺开几个阶段，
总体来看，基本达到了设计初衷，发挥了
应有作用。

8省（区）办结群众举报超 1.3万件、罚
款总额近两亿，党政部门超 3000 人被问
责，不走过场、动“真”碰“硬”，做到了“有力”；
严格程序规范，明确工作内容范围、责任要
求等，各地对相关问题立行立改、即知即
改、边查边改，做到了“有序”；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突出环境问题，及时回应群众关
切，主动化解社会矛盾，做到了“有效”。

对成绩，充分给予肯定；对问题，毫
不避讳指出；对原因，实事求是分析；对
责任，客观公正划清；对出路，科学严谨
建议。事实证明，环境保护督察作为中
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在解决环境问题、督促责任落实、形成广
泛震慑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面对今年首批中央环保督察发现的
问题，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

广西、云南、宁夏 8 省（区）迅速按照相关
要求推进整改工作。8省（区）党政“一把
手”都将整改工作列入重要议程亲自上阵、
亲自督办，重视程度、工作力度前所未有。
有的专门组织落实会议，有的迅速制定整
改方案，有的亲自督促问题整改，确保压力
层层传导、上下协调联动，推动整改工作形
成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良好态势。这
正是环保督察制度要达到的效果。

从对河北开展督察试点到第一批对
8 省（区）的督察，中央环保督察在实践
过程中已经探索建立了分工协作、联络
沟通、转送移交、督办反馈、定期例会、舆
论引导等一系列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
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辅之以各省相继开展省级环保督察，整
个督察体系基本建立，督察效能逐步显
现，督察制度渐趋完善，为今后工作的深
入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今年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即将展
开，在吸取借鉴第一批督察工作好经验、
好做法的同时，还应大胆摸索、主动创新，
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使督察更好地体
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让督
察威力持续释放、督察成果落到实处。

深化环保督察 释放制度效力
——五论中央环保督察意见反馈与整改

谢佳沥

此次对8省（区）开展的“央字头”环保督察，
调查之深有目共睹，督责之严有目共睹，震撼之
强有目共睹。

中央环保督察一针见血地刺破了地方病灶，
中央直接施压、直接干预，督促落实党政主要负
责人环保职责、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立行立
改，边查边改，这正体现了督察之效。

从督察反馈情况看，一些省（区）对“两山论”
还缺乏深刻的领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
绝不能把绿水青山变卖成为金山银山。

第一批督察暴露出的问题，迫使人们深入思
考3个问题：地方党委和政府对发展与保护的统
筹是否足够全面？对于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落
实是否足够到位？对于改善环境质量的力度是
否足够强大？显然，不够。

2016年第一批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地方整改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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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今日二、三、六版


